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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5004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
承辦人：羅小姐
電話：04-7115141#5662
傳真：04-7126283
電子信箱：joytwo1105@mail.chshb.gov.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彰衛稽字第11200505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進行菸害防制實地考評，請

依說明段辦理，以免受罰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訂於112年9月6日至本縣進行菸害防

制實地考評，該考評各級學校為必稽查對象，如當場查獲

違規情事將依法裁處。

二、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8條規定，各級學校、幼兒園、托嬰中

心、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

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菸，違者處新臺幣2千元以上1萬

元以下罰鍰，又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前項所定

場所，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，並不得供應與

吸菸有關之器物，違規處場所負責人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令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連續

處罰。

三、請加強檢視並配合以下規定：

(一)「所有入口處」應張貼明顯禁菸標示，如發現禁菸標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002847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8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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脫落或褪色情形，請重新更換張貼禁菸標示，如有禁菸

標示需求可至各鄉鎮市區衛生所免費索取。

(二)校園內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(如：菸灰缸或任何熄

菸器具）。

(三)禁菸場所不得出現菸蒂（如：廁所、樓梯間等）。

　　請貴校務必檢視場所，加強巡查並清潔，落實學校全面禁

菸規定，校園內如有工程施工，請督導施工人員及進入校

園人士遵守菸害防制法規範。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高中職學校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本局衛生稽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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